
附件1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转移支付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一般公共预算）/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项

目、0-6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地方主管部门 宁夏回族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使用单位 盐池县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万元）

全年预算
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125.47 125.47 100.00%

其中： 中央财政资金     92.80                                92.80 100.00%

       地方资金     19.27                                19.27 100.00%

       其他资金 13.4                                13.40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通过开展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工作，为视力、听力、肢体
、智力、精神残疾人提供社区康复、个性化家庭医生签约、康复训
练、辅助器具适配、心理疏导、等基本康复服务，努力改善受助残

疾人功能状况，提高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
目标2：为符合条件的0-6岁残疾儿童提供人工耳蜗、助听器验配、
肢体矫治手术、功能训练等基本康复服务，改善残疾儿童功能状
况，不断提高残疾儿童生活自理能力，增强社会参与。
目标3：对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给予扶持奖励，提升机构服务能
力和水平，建立良性竞争机制，促进全区残疾儿童康复定点机构高
质量发展。

2022年实际完成 703 名持证残疾人开展基本康复服务；为 300 名有需
求的残疾人配置辅助器具 319 件（套）。使残疾人功能状况显著改善，
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显著增强。为 75 名符合条件的0-6岁残疾儿童
提供人工耳蜗、助听器验配、肢体矫治手术、功能训练等基本康复服务，
改善残疾儿童功能状况，残疾儿童生活自理能力显著提高，社会参与能力
有所增强。对 0 所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给予扶持奖励，提升了机构服
务能力和水平，为促进全区残疾儿童康复定点机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资金
扶持。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

值
其中：中央资

金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1：基本康复服务残疾人数 ≥  人 703人 703人 无

指标2：0-6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人数 ≥ 30名 75名 20名

指标3：扶持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个数 ≥ 0个 无 无

质量指标

指标1：改善残疾人功能状况，提高残疾人
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

有所提高 有所提高 有所提高

指标2：改善残疾儿童功能状况，提高残疾
儿童生活自理能力

有所改善 有所改善 有所改善

指标3：促进全区残疾儿童康复定点机构高
质量发展

有所改善 有所改善 有所改善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限 2022年12月 2022年12月 2022年12月

成本指标

指标1：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人均标准 190元/人 190元/人 190元/人

指标2：0-6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标准 2万元/人 2万元/人 2万元/人

指标3：扶持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标准 190元/人 190元/人 190元/人

社会效益
指标

改善残疾人功能障碍，提高生活自理、学习
工作、社会适应等能力

良好 良好 良好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提高残疾人生活自理能力 中长期 中长期 中长期

满意  
度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残疾人及其家属对康复服务的满意度 ≥85% ≥85% ≥85%

说明 无

注：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者或用款单位形成的实际支出。

    4.定量指标。地方各级主管部门对资金使用单位填写的实际完成值汇总时，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

    5.定性指标。资金使用单位分别按照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实际完成值。地方各级主管部门汇总时，按照资金额度   
加权平均计算。

    6.分2个表分别填报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一般公共预算）和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自评。



附件2-5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转移支付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项目（残疾人群众性体育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联

地方主管部门 宁夏回族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使用单位 盐池县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5.00 0.00 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DIV/0!

       地方资金 5.00 0.00 0.00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针对我区残疾人运动员发展实际，注重残疾人运动员的选拔和培
养，大力发展残疾人竞技体育，兼顾残疾人群众体育，积极开展

残疾人喜闻乐见的群众体育活动，做到残疾人群众体育和竞技体
育平衡发展，组织集训并参加中国残联举办的各类残疾人体育比
赛，提高全社会对残疾人体育事业的关注度，推进我区残疾人体
育水平再上新台阶。

为  名残疾人提供群众性体育服务项目，提升残疾人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
性，对推进我区残疾人体育事业贡献力量。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其中：中央资

金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残疾人参加群众性体育和竞技体育活动 1项 0 0

前期工作已准备完毕，
开展时间也已确定，但

因疫情影响，所以推迟
在2023年举办。

质量指标 残疾人参加群众性体育和竞技体育参与率 ≥80%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2年12月

成本指标 残疾人参加群众性体育和竞技体育活动 110万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提高残疾人参加群众性体育和竞技体育的积
极性

较大提高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提高全社会对残疾人体育事业的关注度 中长期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运动员及其亲属对参与群众性体育和
竞技体育满意度

≥80%

说明 无



附件1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转移支付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残疾人扶贫项目（阳光助残小康计划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地方主管部门 宁夏回族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使用单位 盐池县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万元）

全年预算
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36.00 36.00 100.00%

其中： 中央财政资金     18.00                                18.00 100.00%

       地方资金     18.00                                18.00 100.00%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实施意见》
（宁政发〔2015〕105号）实施阳光助残小康计划项目（第二
期），自治区对每户农村贫困残疾人补助2000元的标准进行扶持发
展家庭种养殖、零售、手工业、电子商务，使1500户农村贫困残疾
人家庭稳定增收，受益人口近万余人，从而缓解和减轻残疾人家庭
的生活压力，提高残疾人参与社会劳动生产的能力。

对  90 户农村贫困残疾人，按照 4000  元的标准进行补助，扶持发展家
庭种养殖、零售、手工业、电子商务，使农村贫困残疾人家庭稳定增收，
受益人口  248 人，缓解和减轻了残疾人家庭的生活压力，并提高残疾人
参与社会劳动生产的能力。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

值
其中：中央资

金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实施阳光助残小康计划实现稳定增收 90户 90户 90户 无

质量指标
实施阳光助残小康计划实现稳定增收，巩固脱贫
成果。

稳定增收户
数≥80%

有所提高 有所提高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限 2022年12月 2022年12月 2022年12月

成本指标 实施第二期阳光助残小康计划项目 36万元 36万元 18万元

社会效益
指标

实施第二期阳光助残小康计划项目 实现稳定增收 实现稳定增收 实现稳定增收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 中长期 中长期 中长期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残疾人对此项工作满意度 ≥80% ≥85% ≥85%

说明 无

注：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者或用款单位形成的实际支出。

    4.定量指标。地方各级主管部门对资金使用单位填写的实际完成值汇总时，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

    5.定性指标。资金使用单位分别按照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实际完成值。地方各级主管部门汇总时，按照资金额度   
加权平均计算。

    6.分2个表分别填报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一般公共预算）和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自评。



附件2-3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转移支付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残疾人就业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联

地方主管部门 宁夏回族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使用单位 盐池县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75.50 75.50 1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地方资金 75.50 75.50 100.00%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2022年计划对3000名残疾人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提升残疾人职业技能水平，促进

残疾人就业创业能力。对900名自主就业创业的残疾人给予扶持，提高残疾人自主

就业创业能力，实现残疾人稳定就业增收。为鼓励用人单位积极安排残疾人就

业，切实维护好残疾人的劳动权益，每年对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用人单位给予

奖励。为保障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的劳动权益，全面推进我区残疾人辅

助性就业机构建设与发展，对14个新建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给予补助。维护保

障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的劳动权益，提升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工作水平，

使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生活的更有尊严、更加幸福。按照“

六统一”的标准对盲人按摩机构规范化建设进行补助，促进盲人按摩机构健康

展，促进盲人稳定就业。计划完成3-5个就业创业基地的扶持。

积极拓展残疾人就业创业渠道，规范和提升残疾人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建设水平，

扶持一批残疾人就业创业基地，带动有就业创业能力和意愿的残疾人实现就业创

业。

2022年对  140名残疾人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提升残疾人职业技能水平，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能

力。对14  名自主就业创业的残疾人给予扶持，提高残疾人自主就业创业能力，实现残疾人稳定就

业增收。对0家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用人单位给予奖励，鼓励用人单位积极安排残疾人就业，切实

维护好残疾人的劳动权益。对 1 个新建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给予补助，为保障智力、精神和重度

肢体残疾人的劳动权益，全面推进我区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建设与发展。按照“六统一”的标准

对 0 个规范化建设盲人按摩机构给予补助。完成0个就业创业基地的扶持。扶持助残龙头企业0 个

、扶贫产业合作社 0 个、就业帮扶车间0  个，提升各类基地扶持带动能力，促进残疾人就业增收

。给予0  家安置残疾人就业企业稳岗补贴，提升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积极性，调动有就业创业能力

和意愿的残疾人稳定就业。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

值
其中：中央资
金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1：扶持自主就业创业和灵活就业残疾人数 ≥ 170 人 184人 无 无

指标2：补助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个数 ≥ 1 个 1个

指标3：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项目人次 ≥ 140 人  140人

指标4：扶持致富带头人数量 ≥2个 2个

质量指标

指标1：提高残疾人自主就业创业和灵活就业能力 有所提高 有所提高

指标2：提升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工作水平 有所改善 有所改善

指标3：实施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残疾人职
业技能水平

有所改善 有所改善

指标4：规范和提升残疾人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建设

水平
有所改善 有所改善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限 2022年12月 2022年12月

成本指标

指标1：自主就业创业和灵活就业人员补助资金 38.7万元 38.7万元

指标2：补助残疾人辅助性就业机构资金 10万元 10万元

指标3：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标准 16.8万元 16.8万元

指标4：扶持残疾人就业创业基地补助标准 10万元 10万元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实现残疾人稳定就业增收 有所改善 有所改善

指标2：使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

人生活的更有尊严、更加幸福。
有所改善 有所改善

指标3：推动残疾人自主就业创业，切实维护好残
疾人的劳动权益。

有所改善 有所改善

指标4：带动有就业创业能力和意愿的残疾人实现
就业创业

有效带动 有效带动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实现残疾人稳定就业增收 中长期 中长期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受扶持的残疾人及机构满意度 ≥80% ≥85%

说明 无



附件2-4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转移支付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残疾人社会保障服务与管理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联

地方主管部门 宁夏回族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使用单位 盐池县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46.60 40.30 86.48%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20.00 20.00 100.00%

       地方资金 17.60 11.30 64.21%

        其他资金 9.00 9.00 100.00%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为全区有需求的就业年龄段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提供居家托养服务，为贫困重度残疾人提供

照护和托养服务，重点解决困难残疾人家庭后顾之忧，帮助贫困重度残疾人解决现实困难。

目标2.为具有宁夏户籍、从事个体工商经营和盲人按摩的残疾人缴纳的养老保险 ，按当年最低缴费标准的50%

给予补贴，减轻就业压力，稳定残疾人就业，鼓励更多残疾人从事个体就业创业。

目标3.残疾人教育项目。依据《宁夏扶残助学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为当年取得大中专院校录取、持毕业证书

的残疾学生提供助学资助。依据《关于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的通知 》（宁残联发〔2019〕27号）

要求，计划对手语和盲文残疾人骨干和残疾人进行培训 ，提高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的社会认知度 ，在自治

区公务活动、学校教育、图书出版、公共服务中初步形成使用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的氛围 。

目标4：对全区有宁夏户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处于就业年龄段（女16周岁至54周岁，男16

周岁至59周岁）、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残疾人，购买意外伤害综合保险。完善就业年龄段残疾人就业创业保障

措施，减轻就业年龄段残疾人因意外伤害给家庭造成的经济负担 ，解除用人单位安置残疾人就业的安全风险顾

虑，

为 24 人（次）就业年龄段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提供居家或机构托养服务 ，解决了贫困重度

残疾人和家庭的现实困难。为  36人（次）具有宁夏户籍、从事个体工商经营和盲人按摩的残疾人缴纳

的养老保险，减轻了残疾人就业压力，带动更多残疾人从事个体就业创业。对0  名推广国家通用手语

和 0 名推广国家通用盲文的残疾人骨干和残疾人进行了培训 ，提高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的社会认

知度，在自治区公务活动、学校教育、图书出版、公共服务中初步形成使用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的氛围

。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其中：中央资金

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1：享受残疾人提供照护和托养服务的残
疾人数

≥ 24 人 24人 24人

指标2：享受个体工商户养老保险补贴人数 ≥ 36 人 36人

指标3：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培训人
数

≥ 0 名  0名
此项目由吴忠市开展县区不

开展

指标4：享受民办寄宿制托养人数 ≥ 4 人   4人

质量指标

指标1：为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
严格依据实施计划

执行
严格依据实施计

划执行

指标2：为从事个体工商经营和盲人按摩的残

疾人缴纳的养老保险给予补贴

严格依据项目管理

办法执行

严格依据项目管

理办法执行

指标3：组织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相

关培训

严格依据项目实施

方案执行

严格依据项目实

施方案执行

指标4：民办寄宿制托养情况
严格依据项目管理
办法和实施方案执

行

严格依据项目管
理办法和实施方

案执行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限 2022年12月 2022年12月

成本指标 补贴标准
严格依据项目管理

办法执行

严格依据项目管

理办法执行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1：缓解残疾人家庭经济压力。 明显缓解 明显缓解

效
益
指

指标2：减轻有就业需求和能力的残疾人经济
压力

明显提高 明显提高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指标1：缓解残疾人家庭经济压力 中长期 中长期

指标2：提高有就业需求和能力的残疾人就业
热情

中长期 中长期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1：被托养残疾人满意度 ≥80% ≥80%

指标2：被扶持残疾人满意度 ≥80% ≥80%

说明 无



附件2-6

自治区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2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贫困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联

地方主管部门 宁夏回族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使用单位 盐池县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15.00 15.00 1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5.00 15.00 100.00%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农村贫困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实施农村贫困残疾人实用技
术培训项目，帮助农村贫困残疾人提高生产增收能力，提高残疾
人教育水平。

实施农村贫困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为  100 人（次）
农村贫困残疾人提供实用技术培训，帮助农村贫困残疾人提
高生产增收能力。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接受农村实用技术培训人人数 ≥100人次 100人次 无

质量指标
接受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的残疾人掌握的生产技能

数量
≥1门 ≥1门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及时限 2022年12月 44896

成本指标 农村实用技术培训项目经费 15万元 15万元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接受扫盲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的残疾人受教育水

平和生活生产能力
有所提高 有所提高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关心、理解、支持残疾人的社会氛围 有所改善 有所改善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接受农村实用技术培训残疾人或家属满意度 ≥80% ≥80%

说明 无



附件1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转移支付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一般公共预算）残疾人教育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地方主管部门 宁夏回族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使用单位 盐池县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万元）

全年预算
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4.00 3.40 85.00%

其中： 中央财政资金 #DIV/0!

       地方资金      4.00                                 3.40 85.00%

       其他资金 #DIV/0!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残疾人教育项目。依据《宁夏扶残助学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为当
年取得大中专院校录取、持毕业证书的残疾学生提供助学资助。依
据《关于广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的通知》（宁残联发
（2019)27号）要求，计划对200名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300名推广
国家通用盲文的残疾人骨干和残疾人进行培训，提高国家通用手语
和通用盲文的社会认知度，在自治区公务活动、学校教育、图书出
版、公共服务中初步形成使用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的氛围。

残疾人教育项目。依据《宁夏扶残助学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为当年取得
大中专院校录取、持毕业证书的残疾学生提供助学资助。依据《关于广国
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的通知》（宁残联发（2019)27号）要求，计
划对200名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300名推广国家通用盲文的残疾人骨干和残
疾人进行培训，提高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的社会认知度，在自治区公
务活动、学校教育、图书出版、公共服务中初步形成使用通用手语和通用
盲文的氛围。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

值
其中：中央资

金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为当年取得大中专院校录取、持毕业证书的
残疾学生提供助学资助

≧6人 9人 无 无

质量指标
为当年取得大中专院校录取、持毕业证书的
残疾学生提供助学资助

严格依据项
目管理办法
和实施方案

严格依据项目
管理办法和实
施方案执行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2年 2022年

成本指标 户均补助标准
严格依据项
目管理办法
和实施方案

严格依据项目
管理办法和实
施方案执行

社会效益
指标

减轻残疾人大中专学生家庭经济负担 明显减轻 明显减轻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提高残疾人受教育的覆盖面 中长期 中长期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受资助人员满意度 ≥85% ≥85%

说明 无

注：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者或用款单位形成的实际支出。

    4.定量指标。地方各级主管部门对资金使用单位填写的实际完成值汇总时，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

    5.定性指标。资金使用单位分别按照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实际完成值。地方各级主管部门汇总时，按照资金额度   
加权平均计算。

    6.分2个表分别填报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一般公共预算）和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自评。



附件2-4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转移支付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残疾人社会保障服务与管理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联

地方主管部门 宁夏回族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使用单位 盐池县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30.00 8.7642 29.21%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2.50 2.5042 100.00%

       地方资金 27.50 6.26 22.77%

        其他资金 #DIV/0!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为全区有需求的就业年龄段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提供居家托养服务，为贫困重度残疾人提供

照护和托养服务，重点解决困难残疾人家庭后顾之忧，帮助贫困重度残疾人解决现实困难。
为200人（次）就业年龄段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提供居家或机构托养服务，解决了贫困重

度残疾人和家庭的现实困难。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其中：中央资
金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享受残疾人居家照护服务的残疾人数 ≥200人 200人 无
2021年居家托养合同2021年
跨年签订2021年5月-2022年
5月，2022年合同也跨年签

质量指标 为残疾人提供居家照护服务
严格依据实施计划

执行
严格依据实施计

划执行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限 2022年12月 2022-12-31

成本指标 服务标准 1500元/户 1500元/户

效
益
指

社会效益
指标

提升残疾人家庭生活氛围 有所提升 有所提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增加残疾人生活幸福指数 中长期 中长期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受益人群满意度 ≥80% ≥80%

说明 无



附件1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转移支付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一般公共预算）困难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地方主管部门 宁夏回族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使用单位 盐池县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万元）

全年预算
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81.71 79.97 97.87%

其中： 中央财政资金

       地方资金     72.00                                70.26 97.58%

       其他资金 9.71191                               9.7119 100.00%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为贫困重度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通过实施困难残疾人家庭
无障碍改造项目，使重度贫困残疾人家庭居家生活环境将得到有效
改善，为他们创造无障碍生活环境，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帮助他
们融入社会，为全面实现小康奠定物质基础。

为160户困难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通过实施困难残疾人家庭无障
碍改造项目，使困难残疾人家庭居家生活环境将得到有效改善，为他们创
造无障碍生活环境，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帮助他们融入社会，为全面实
现小康奠定物质基础。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

值
其中：中央资

金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为贫困重度残疾人实施无障碍改造户数 160户 160户 无 无

质量指标 为贫困重度残疾人实施无障碍改造质量
严格依据项
目管理办法
和实施方案

严格依据项目
管理办法和实
施方案执行

时效指标 完成困难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任务 2022年 2022年

成本指标 户均补助标准 5000元 5000元

社会效益
指标

残疾人居家生活便利程度
得到较大改

善
得到较大改善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 中长期 中长期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被改造残疾人家庭或残疾人对无障碍改造服
务满意度

≥80% ≥80%

说明 无

注：1.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

    2.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社会资金，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

    3.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者或用款单位形成的实际支出。

    4.定量指标。地方各级主管部门对资金使用单位填写的实际完成值汇总时，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

    5.定性指标。资金使用单位分别按照100%-80%(含）、80%-60%(含）、60%-0%合理填写实际完成值。地方各级主管部门汇总时，按照资金额度   
加权平均计算。

    6.分2个表分别填报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一般公共预算）和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自评。



附件2-4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转移支付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残疾人社会保障服务与管理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联

地方主管部门 宁夏回族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使用单位 盐池县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74.17 74.17 1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DIV/0!

       地方资金 18.50 18.50 100.00%

        其他资金 55.67 55.67 100.00%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为全区有需求的就业年龄段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残疾人提供居家托养服务，为贫困重度残疾人提供

照护和托养服务，重点解决困难残疾人家庭后顾之忧，帮助贫困重度残疾人解决现实困难。

目标2.为具有宁夏户籍、从事个体工商经营和盲人按摩的残疾人缴纳的养老保险，按当年最低缴费标准的50%

给予补贴，减轻就业压力，稳定残疾人就业，鼓励更多残疾人从事个体就业创业。

目标3.残疾人教育项目。依据《宁夏扶残助学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为当年取得大中专院校录取、持毕业证书

的残疾学生提供助学资助。依据《关于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的通知》（宁残联发〔2019〕27号）

要求，计划对手语和盲文残疾人骨干和残疾人进行培训，提高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的社会认知度，在自治

区公务活动、学校教育、图书出版、公共服务中初步形成使用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的氛围。

目标4：对全区有宁夏户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处于就业年龄段（女16周岁至54周岁，男16

周岁至59周岁）、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残疾人，购买意外伤害综合保险。完善就业年龄段残疾人就业创业保障

措施，减轻就业年龄段残疾人因意外伤害给家庭造成的经济负担，解除用人单位安置残疾人就业的安全风险顾

虑，

为7417名残疾人购买了意外伤害综合保险，进一步完善了就业年龄段残疾人就业创业保障措施，减轻

就业年龄段残疾人因意外伤害给家庭造成的经济负担，解除用人单位安置残疾人就业的安全风险顾虑

。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其中：中央资
金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指标：购买残疾人意外伤害综合保险人数 ≥1850人   7417人 无 无

质量指标 指标：残疾人意外伤害综合保险参保情况
严格依据项目管理
办法和实施方案执

行

严格依据项目管
理办法和实施方

案执行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限 2022年12月 2022年12月

成本指标 残疾人意外伤害综合保险人均标准 100元/人 100元/人

效益
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指标：减轻就业年龄段残疾人因意外伤害给
家庭造成的经济负担

明显提高 明显提高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指标：完善就业年龄段残疾人就业创业保障
措施

中长期 中长期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指标：享受保险服务残疾人及家庭满意度 ≥80% ≥80%

说明 无



附件2-8

自治区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2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残疾评定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联

地方主管部门 宁夏回族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使用单位 盐池县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2.85 2.85 1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2.85 2.85 100.00%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为困难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提供残疾评定补贴，减轻残疾人
经济负担。

为辖区190名困难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提供残疾评定补贴，减
轻残疾人经济负担。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得到残疾评定补贴的残疾人数 ≥ 190人 190人 无

质量指标
得到残疾评定补贴的残疾人占享受补贴人数
比例

≥85% 100%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间 2022年12月 2022年12月

成本指标 残疾评定补贴标准 150元/人、年 150元/人、年

效
益
指

社会效益
指标

减轻残疾人经济负担 有所减轻 有所减轻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减轻残疾人经济负担 中长期 中长期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受益对象满意度 ≥80% ≥80%

说明 无



附件2-9

自治区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2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残疾人文化项目

中央主管部门 中国残联

地方主管部门 宁夏回族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使用单位 盐池县残疾人联合会

资金情况（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预算执行率（B/A)

年度资金总额： 9.00 9.00 100.00%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9.00 9.00 100.00%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通过实施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及文化产业项目，使残疾

人参与文化活动的需要得到满足。通过实施电视手语栏目及融媒
体建设项目，使残联传播力、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为  50 户残疾人提供文化进家庭“五个一”服务，扶持 1个文化产业

项目，使残疾人参与文化活动的需要得到满足。扶持 0个残疾人文化
产业或非遗基地，扶持具有地域民族特色、有市场销路的残疾人文化

创意产业项目发展，助力贫困残疾人脱贫攻坚，带动残疾人实现文化
创业就业。指导 0 个市级残联开展电视手语栏目及融媒体建设项目 ，

使残联传播力、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完成户数 ≥50人 50人 无

扶持残疾人文化产业或非遗基地数量 ≥ 1个 1个

质量指标 残疾人文化进家庭“五个一”完成率 90% 90%

时效指标 项目完成时限 2022年12月 2022年12月

成本指标 项目经费 9万元 9万元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残疾人享有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有所提高 有所提高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残疾人享有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中长期 中长期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残疾人及亲友对残疾人能享有的文化服务的满意

率
≥80% ≥80%

说明 无


